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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申报程序 

 

（一） 注册。首次申报的单位可通过省网上办事大厅和广东

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注册，获得单位用户名和密码，同

时获得为本单位项目申报人开设用户帐号的权限，项目主持人从

单位科研管理人员处获得用户名和密码，填写个人信息后进行申

报。已注册的单位继续使用原有帐号进行申报和管理。 

首次申报的单位注册时，其“主管单位”按以下要求在相应

选项中勾选： 

1.银行机构主管单位为“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”。 

  2.创业投资机构等单位按属地化原则为“各地市科技局”。 

（二） 申报。各单位和申报人注册后即可通过网络提交申请

书及相关材料，并在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打印书面申报书一式 6

份（含通过系统上传的所有附件和真实性承诺函）送交所属主管

部门，由主管部门汇总审核后统一交省科技厅综合业务办理大厅。 

各地市所属申报单位将书面申报材料送地级以上市科技主管

部门汇总报送至省科技厅；省直单位、银行机构直接汇总报送至

省科技厅。 

（三） 审核推荐。各级主管部门在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

平台对申报项目审核推荐，推荐时注意兼顾各专题项目数量的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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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，并正式行文（含推荐项目汇总表）报送省科技厅。其中，各

地级以上市所属企事业单位的申报项目，必须由地级以上市科技

局行文报送；银行机构的申报项目，由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进

行审核推荐；其余省直等相关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的申报项目，

由主管部门行文报送。 

   


